2022年度入学新生肺结核筛查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肺结核防控工作，尽早发现入学新生中的肺结核患者，根据《江华瑶族自治县卫生和计划委员会、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关于印发〈江华瑶族自治县入学新生肺结核筛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江卫计联发 [2018]18号）、《江华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开展入学新生肺结核筛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科学、规范、稳妥、有序地开展入学新生肺结核筛查工作。
二、资金落实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对2022年下期入学新生和学校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开展结核感染检测。2022年我县落实资金57万元，使用支出57万元（其中购买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和重组结核杆菌融合蛋白42.98万元、一次性耗材及注射费14.02万元），结余0元。
三、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
2022年9月底前完成2022年下期入学新生肺结核筛查中的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工作。其他时间发现有学校肺结核患者后及时对其密切接触者开展肺结核筛查。入学新生筛查工作由江华县教育局和卫健局统一部署，由各级各类学校、县疾控中心和有关医疗机构具体实施。筛查经费由县财政部门负责，筛查物资和人员由卫健部门负责，确保筛查工作顺利实施。县疾控中心负责筛查试剂的统一采购，采购费用依据实际发生费用由卫健局予以报销，由县疾控中心统一冷链运转至各乡镇卫生院，县疾控中心负责人员培训、技术指导。沱江镇高中和职中学校入学新生肺结核筛查工作由县疾控中心负责，中小学及托幼机构由沱江镇卫生院负责，其余乡镇负责辖区内各类学校及托幼机构的入学新生肺结核筛查工作，并通过讲座、培训、主题班会、宣传单等方式开展结防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肺结核感染检测完成后统计实际筛查人数并经学校和卫生院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后报县卫健局，县卫健局对各辖区实际开展PPD或EC的学生按人均费用10元/人拨付至县疾控中心及各乡镇卫生院。县疾控中心负责数据的收集和上报。筛查费用根据实际发生费用结算，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专人负责，无虚列支出、重复列支、提前列支的情况。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四、项目产出
    2022年9月5日-28日，疾控中心和各乡镇卫生院对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入学新生进行了肺结核的症状筛查、与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史筛查，对应该开展感染检测的新生开展了TST检测或EC检测、筛查异常新生开展了胸部影像学检查、痰涂片检查、痰培养检查和痰分子生物学检查。全县应筛学校152所，实筛学校152所，筛查率100%；应筛新生25808人，实筛新生25808人，筛查率100%；接受规范检查学生数25701，规范检查率：99.59%；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25808人，有肺结核可疑症状者2人，无肺结核可疑症状者25806人；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史筛查25808人，有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史者11人，无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史者25797人；TST检测12523人，其中阴性11800人，一般阳性392人，中度阳性209人，强阳性122人；EC检测1751人，阴性1736人，阳性15人；感染检测共14274人，感染检测率99.26%，TST强阳性或EC阳性率0.96%；胸部影像学检查186人，未见异常182人，疑似肺结核2人，非活动性肺结核或其他2人，检查率100%；诊断为病原学阳性患者1人，病原学阴性患者1人，其他2人，单纯TST检测强阳性或EC阳性人数134人；已开展痰培养的肺结核学生病例数2人，接受抗痨治疗2人，休学2人；单纯TST检测强阳性者预防性治疗人数1人，预防性治疗率0.75%。
五、项目效益
通过对入学新生和学校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筛查，能尽早发现学校的肺结核患者，减少肺结核在校园进一步传播的机会，降低学校结核病的发病率，减少学校肺结核聚集性疫情的发生，给学生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六、综合自评评分情况
我单位自评为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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